
臺北市保護區申請各項使用審查流程 

及違規案件通案處理作業流程 

權利義務人 

依申請用途提出計畫 

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

(環保局、工務局、產發局、停管處、殯葬處等) 

受理案件，並會請各權責機關審查 

審查 

否准 

結案 

未經市府核准設置及動工 

依內政部 86 年 1 月 31 日台內營字

第 8672193 號函釋判定是否援引專

責法令查處 

是 否 

屬違規案件，未有專責法令管理

【B 類】 

屬違規案件，有專責法令查處

【A 類】 

權管機關 

(環保局、工務局、產發

局、停管處、殯葬處等) 

依專責法令及相關機制 

程序查處並恢復原狀 

都市發展局 

依內政部台內營字第

8672193 號函釋第二點判別

是否違反該都市計畫指定目

的使用 

註 2: 

依臺北市轄內土

地遭傾倒廢棄土

處理流程圖：如

涉違反臺北市土

地使用分區自治

條例規定任意變

更地形地貌。 

註 1: 

依內政部台內營字

第 8672193 號函
釋第一點，視違規
情事援引專責法

令，如：廢棄物清
理法、建築法、水
利法、河川管理規

則、山坡地保育利
用條例、水土保持
法等權管法令 

權管機關(環保局、工務局、

產發局、停管處、殯葬處等) 

依各權管流程辦理，並經核發

相關證明後始得動工設置興建 

是 否 

違反本市土地使用分區

管制自治條例第 78

條，依《臺北市各項違

反都市計畫法案件通案

處理原則 》辦理。 

都市發展局建築管理科 個案再次檢視是

否援引專責法令

查處，倘無則非

屬違規案件 


